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作为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斯顿”或“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埃斯顿终止部

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进

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044 号文核准，并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由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为华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主承销商”或“保荐机构”)以非公开发行

方式向 6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273.6135 万股，发行价为

每股人民币 29.0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5,033.00 万元，扣除承销商承销

费、保荐费 2,014.70万元后，承销商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划入本公司在宁波银

行南京江宁支行营业部开立的账户(账号为：72030122000258801)人民币

93,018.30 万元。另扣审计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 62.77 万元后，本公司募集资

金净额为 92,955.53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16]4104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

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已经本公司 2011年 11月 1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 2015 年 4 月 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5 年 4月 20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修订完善。根据《管理制度》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三）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本公司于 2016年 9月 12日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及华林证券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与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及华林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及子

公司南京埃斯顿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6年 9月 21日分别与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营业部及华林证

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 2017 年 11 月 11 日与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及华林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及华林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鉴于本公司非公开发行部分承诺投资项目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投资完

毕，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管理成本，本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16日、

2018 年 12月 4 日将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 

截至 2019 年 9 月 20日止，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元）   
 累计投入金额（元）  投资进度 

1 

机器人智能制造系统研发和产

业化，以及机器人智能化工厂

升改造项目 

       390,560,000        212,112,547  54.31% 

2 
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及机器人

产业创业创新孵化器项目 
        90,000,000  

      

111,496,684[注 1]  
123.89% 

3 

融合互联网技术的信息化智能

机器人系统平台及企业信息化

平台升级改造项目 

        59,440,000          6,742,186  11.34% 

4 
基于云平台的机器人 O2O 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 
       100,000,000         67,252,503  67.25% 

5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0         60,000,000  100.00% 

6 

高性能伺服系统、机器人专用

伺服系统、大功率直驱伺服系

统及运动控制器产品研发和产

业化，以及智能化车间升级改

造项目 

       250,330,000        251,299,564  100.39% 

合计        950,330,000        708,903,484  74.60% 

[注 1]：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及机器人产业创业创新孵化器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11,149.67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9,129.93 万元，自筹资金投入 2,019.74 万元。 

（四）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议案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9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

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机器人智能制造系统研发和产业化，以及机器人智能化工厂升级改造项

目 



机器人智能制造系统研发和产业化，以及机器人智能化工厂升级改造项目

（以下简称“机器人项目”）已于 2015 年取得江宁开发区管委会出具的宁经管

委外字[2015]第 19 号、第 36号备案通知，拟研发机器人智能制造系统关键技术

并实现产业化，升级改造机器人智能化工厂，主要产品为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制

造单元及智能制造系统。预计总投资为 39,056 万元人民币，主要包括厂房和车

间建设、购买生产和研发设备、研发投入和铺底流动资金。该项目建设期为三年，

预计内部收益率为 24.72%，实施主体为公司，建设地点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

区吉印大道以南，苏源大道以西。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2017 年 9 月 29 日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拟将原募投项目中建设围绕设计、生产、

服务和管理等核心环节，研发智能制造系统关键技术，形成为客户提供数字化车

间和智能工厂解决方案的能力，提供机器人制造单元及智能制造系统产品，通过

变更机器人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8,000 万元人民币(最终实际使用 7,097.67万元)

用于收购德国的主营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业务的企业---M.A.I GMBH & CO. KG（以

下简称“M.A.i.”）50.01%股权。 

截至2019年9月20日，机器人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21,211.25万元人民币，

项目进度 54.31%，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17,133.72 万元人民币。其中已投入

的募集资金中有 7,097.67 万元用于支付收购 M.A.i.50.01%股权款项，

M.A.i.2019 年 1-6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45.88 万元。 

2、基于云平台的机器人 O2O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基于云平台的机器人 O2O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以下简称“O2O 项目”）已

于 2015 年取得江宁开发区管委会出具的宁经管委外字[2015]第 39号备案通知，

拟建设基于公司私有云平台，拟建设工业机器人产品相关的线上电子商务平台和

线下体验店，预计总投资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包括 O2O 电子商务平台网

页版、IOS 版、Android 版和微信入口，以及基于工业机器人 4S（Show、Sales、

Service、System integrate）体验的门店建设等，项目建设期为两年，实施主



体为公司。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2017 年 12 月 28 日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预计将自主建设转为通过与计划整合的社会产业资源、合作伙伴资源共同

合作建立工业机器人 4S 体验门店后，原 O2O 项目预算可缩减 6,220 万元；公司

拟将 O2O 项目中缩减的预算变更项目资金用途，用于支付收购扬州曙光光电自控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曙光”）68%股权的部分款项。 

截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O2O 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6,725.25 万元人民币，

项目进度 67.25%，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3,541.51万元人民币。其中已投入募

集资金中有 6,220 万元用于支付收购扬州曙光 68%股权的部分款项，扬州曙光

2019 年 1-6 月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038.11 万元。 

3、融合互联网技术的信息化智能机器人系统平台及企业信息化平台升级改

造项目募集资金项目 

融合互联网技术的信息化智能机器人系统平台及企业信息化平台升级改造

项目募集资金项目（以下简称“信息化项目”）已于 2015 年取得江宁开发区管

委会出具的宁经管委外字[2015]第 40 号备案通知，拟建设公司私有云平台，并

基于该平台打造新一代与互联网络技术相结合的信息化智能机器人系统，使公司

能够对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提炼，为客户提供在线监控、故障诊断及预测、运

行优化等增值服务；同时对现有公司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行优化升级和改造，进一

步提高公司在研发、生产、采购、销售等方面的内部管理水平和效率。该项目的

总投资预计为 5,944万元，主要包括企业私有云平台及信息化管理系统相关的硬

件和软件购置、实施等，其中，拟利用募集资金投入 5,944 万元。该项目建设期

为三年，实施主体为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20日，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674.22 万元人民币，项目

进度 11.34%，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5,656.92 万元人民币。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1、原机器人项目已初步研发智能制造系统关键技术，并已建成年产 9,000

台/套机器人及成套设备智能工厂项目，初步形成为客户提供数字化车间和智能

工厂解决方案的能力，现阶段暂时没有进一步扩充产能的需求； 

2、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及公司现有用于营销网络私有云平台建设情况，公司

对原 O2O 项目重新做了研究和评估，认为 O2O 项目建设周期较长，目前资金使用

效率不高；同时，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广泛建立相关产

业战略联盟，构建公司下一步发展的产业生态，原 O2O 项目包含的自主建设基于

工业机器人 4S（Show、Sales、Service、System integrate）体验的门店，拟

通过与计划整合的社会产业资源、合作伙伴资源共同合作建立； 

3、鉴于埃斯顿机器人云平台已正式投入使用，公司利用工业互联网技术，

通过无线远程连接模块将机器人连接到云平台，可实时监测运行状态和报警故障

信息，远程进行程序下载，在线修改程序，生成状态报告，对故障或报警进行分

析和解决，缩短和优化故障的处理时间和维护成本；远程监控数据储存在云端服

务器，进行大数据分析，可以记录运行参数，预测设备零部件更换时间；支持

IP 摄像头接入，实现数据与图像的同步监控；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移动终端手

机 APP 查看机器人的运行状态和生产信息，设备如有异常情况直接推送信息给设

备使用者，初步达到了该项目的基本目标； 

4、公司坚持内生性发展与外延性发展并举战略，基于“双核双轮、内生外

延”发展战略，积极寻求与公司两大核心业务具有协同效应，同时拥有国际先进

技术、有业绩支撑的优秀公司进行收购兼并，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内

生、外延发展均需要获取充足的资金支持。 

综上，上述募集资金项目已部分完成，并基本满足公司现阶段需求，目前运

行正常，未来会持续为公司创造价值；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及现阶

段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实施需求等因素的考虑，继续实施原募集资金项目不能更好

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拟终止机器人项目、O2O 项目、

信息化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未来，公司将会根据实际需



求，以自有资金继续投入。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后相应募集资金安排及说明、承诺 

（一）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拟终止机器人项目、O2O 项

目、信息化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上述安排是根据公司发

展战略，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现阶段公司实际需求等因素，在更大限度

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补充流动资金，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 

（二）相关承诺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未对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对象提供财务

资助；公司承诺在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资，不为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本次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涉及的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

见等有关文件，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

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本



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雷 晨      

 

 

保荐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贺小波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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